
  1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主管機關作業流程 

 

 

 

 

1 次繳清價款 

無 

15-1 投標人得標 

18-2.發還保證金 

18-1.不發還保證金 

15-2 優先購
買權人承買 

1.篩選符合祭祀公業條例第 51 條規定之土地 

6.估價及訂定底價 

 

9-1.囑託標售

註記登記 

2.查對地籍及相關資料 3.勘測及核對土地現況

址 

7.編造標售土地清冊 

8.訂立標售公告文、投標須知 

11.開啟信箱 

10.受理投標

領標 

12.開標、審標 

14-1 第 1 次流標 

14-2-1 囑託登

記國有 

20.受理申請登記 

18.繳清土地（建物）價款 

19.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及點交 

5-1 分割登記 

9.公 告 標 售 9-2.豎立 

現場標示牌 

14-2-2 通知國
產局、保管處
所及縣市政府
等機關 

15.受理優先
購買權申請 

 

4.選定代為標售土地 

14-1-1 調
整底價 

14-2 第 2 次流標 

14.決標 

是 

17.受理貸款方式繳納 

17-1.銀行核准貸款 

核貸金 
不足繳納 

17-1-1 繳清差價 核貸金額足夠繳納 

是 

否 

16.通知繳款 

 

13.暫緩 

（停止） 

標售 

分割 
是 

否 


